
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研究室政府信息公开基本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
特定
群体

主动
公开

依申请
公开

1

机构信息

基本信息

（1）机构名称
（2）联系方式（包括：办
公地址、政府网站、政务
新媒体、办公电话、办公
时间、传真号码、电子邮
箱、通信地址、邮政编码

等）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2
法定职责 依据“三定”规定确定的本

部门法定职责
《各部门编
制方案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的，从其规定）...

■ 政府网站
√ √

3 领导信息 领导姓名、职务、分工
《各部门人

事任免文件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4 内设机构 各科室设置
《各部门编
制方案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

5

特定事项

政府信息
公开目录

政府办信息公开的具体内
容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政
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6
政府信息
公开年报

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研究

室信息公开年度报告（政

府信息公开范围、工作机

构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内

容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

流程等）。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每年 2 月 20 日前完成 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7
依申请公开

（平台或途

径）

（1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

服务指南（受理机构、申

请方式、申请处理等）

（2）在线受理申请表等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8
政策法规

由本级政
府、本部门
起草的地方

性法规

可下载版文字形式和图片
形式

《迪庆藏族
自治州人民
政府办公室
关于开展行
政规范性文
件制定主体
资格确认和
行政规范性
文件清理工
作的通知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9
重大政策
文件解读

解读文件名称、内容等
《云南省行
政机关政策

政策文件发布后 3 天
内解读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

解读工作实
施办法》

10

执行公开

重大决策
实施情况

相关重大决策事宜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11

督查和审计
发现问题及
整改落实

情况

审计发现问题整改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12

结果公开

“双随机一
公开”情况

结合职能公开相关情况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13

发展规划、
政府工作报
告、政府决
定事项落实

情况

政府工作报告、十四五规
划等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14
财政预决策

公开
部门预决算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15
重点领域及
职责业务信

息
规划计划

政府工作报告、十四五规
划等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

例》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的，从其规定）

16 财政资金
部门预决算（含“三公”

经费）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 政府网站 √ √

17
咨询、投诉、
举报、建议

12345 政务服务热线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12345 政务服务热线 √




